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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近日，余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加强乡镇（街道）“三资”管理组织领导机构、农经队伍、业务力量、审计监督队伍等方面的建设重点，切实加强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，提升村级“三资”管理水平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现予以全文刊发，供各地参考。
中共余姚市委办公室 余姚市政府办公室

关于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的意见
为进一步优化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，切实提升我市村级“三资”（资金、资产、资源）管理水平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余党发〔2009〕44号）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推进村级财务资产管理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余党办〔2006〕62号）精神，结合全市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现状，现就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

加强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，是抓实抓好农村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关键。这支队伍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当前农村“三资”管理各项制度规定的贯彻落实，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，关系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。近年来，我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，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得到了加强，但也有少数乡镇、街道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仍较薄弱，主要表现为经管站农经人员配备不足、兼职较多，农经干部和代理会计待遇偏低，村出纳素质参差不齐，村级监督组织成员业务水平不高等。因此加强农村“三资”队伍建设，努力造就一支熟悉农村“三资”政策制度、具有较高业务水平、较强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的专职队伍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二、紧紧抓住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重点

（一）加强乡镇、街道组织领导机构建设。2009年，各乡镇、街道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若干意见》（余党发〔2009〕44号）精神，先后成立了村“三资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村“三资”监管中心，但各乡镇、街道领导小组和监管中心规格不尽统一。为进一步统一各乡镇、街道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组织架构，各乡镇、街道要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的村级“三资”管理责任体系，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统一由乡镇长和办事处主任兼任，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、纪委副书记、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乡镇长和办事处副主任任副组长；村级“三资”监管中心主任统一由分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担任，纪委副书记、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乡镇长和办事处副主任任副主任。乡镇、街道村级“三资”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研究分析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形势，做出相关部署，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抓好落实；村级“三资”监管中心主要负责村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日常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等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乡镇、街道农经队伍建设。乡镇、街道经管站是农村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余党发〔2009〕44号）精神，各乡镇、街道要按人口规模配足配强农经干部，配专职农经干部2—3名，确保农经队伍与当前所承担的村“三资”管理等工作任务相适应。经管站长由乡镇、街道农业经济办公室（农业农村办公室）副主任兼任，对任经管站长满3年或其他中层副职转任经管站长（中层副职满3年，其中任经管站长满1年）、且任中层副职以来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不少于三分之一的，可享受乡镇、街道中层正职干部待遇。市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乡镇、街道农经干部建立档案，各乡镇、街道要保持农经干部的相对稳定，无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调换或抽调；乡镇、街道经管站站长的任免应事先征求市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。

（三）加强村“三资”管理业务力量建设。一是要配足配强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力量。各乡镇、街道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按照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所代理的村数量和承担的业务量大小，坚持“公开招考，择优录用”原则，配齐配强力量，原则上每3个村配备一名代理会计。代理会计工资报酬原则上不低于宁波市社平工资标准。要建立健全奖惩制度，由市村级“三资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《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代理会计岗位目标考核办法》，对代理会计实行年度绩效考核，市财政对代理会计每人每年安排5000元专项考核奖励资金，所在乡镇、街道给予1∶1配套奖励。二是配强村级“三资”管理业务人员。近期，各乡镇、街道要对所辖村出纳员队伍建设情况进行一次调查排摸，对电脑知识及业务知识缺乏、年龄偏大、责任心不强的要及时进行调整。要建立村出纳员准入制度，村出纳员的调整更换需由村提出申请，报经乡镇、街道同意，确定新上岗人员后报市农林局备案。要进一步健全村出纳员从业资格管理，全面实行持证上岗制度，新上岗出纳员必须参加市农林局组织的上岗培训和资格考试，考试合格后下发从业资格证书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
（四）加强审计监督队伍建设。各乡镇、街道要按照《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》（147号省长令），进一步加强审计队伍建设，配强配齐专职审计人员，按乡镇、街道人口规模，一般3万人以下的配2-3人，3万人以上的至少配3人。要严格审计资格证管理，实行审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开展经常性的业务培训和教育，不断提高农村审计人员的素质。全面落实三年一轮审制度，扎实推进“百村审计”。

三、切实加强对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的组织领导

各级乡镇、街道要把农村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与其他重要工作共同谋划，共同推进；要保证农村“三资”管理工作经费，切实提高“三资”管理人员相关待遇；要营造良好氛围，重视农村“三资”管理人才的培养、管理、使用；要明确各层次各岗位工作责任，确保农村“三资”管理人员到位，责任落实。市直有关部门特别是组织、人事、财政等部门要全力支持“三资”管理队伍建设工作，市、镇两级要切实加大培训力度，通过集中培训、现场培训和“走出去，请进来”等多种形式，定期或不定期对农经干部、代理会计、村出纳、社监会（村监会）人员等进行村级“三资”有关法律政策制度和业务培训，切实提高村级“三资”管理队伍整体素质，提高村“三资”管理水平。

余姚经济开发区参照此意见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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